醫 事 證 書 補換 領 申 請 書
申請人        原領內   政   部行政院衛生署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核發      字第         號        證書，因 遺失、破損 藥師法修正   
（將不適用者刪除），須請領新證，檢附下列文件，請予核發。

（1） 考試及格證書正本。

（2） 紀錄卡片一張。

（3） 最近三個月兩吋光面照片一式兩張。

（4） 證書費匯票乙張（受款人請寫「行政院衛生署」）。

（5） 具結書（補領者填附）

原領證書（換領者檢附）

此  致

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簽章
身份證字號：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